附件3

2023年度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
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和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闽财预[2014]106号）有关规定，根据各部门单位上报的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，经县财政局汇总，本级2023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888859万元，与比上年预算数增加38相比下降3.27%万元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1216万元，与与上年预算数持平上年预算数相比增加4万元，主要是按上级工作部署，随团出镜招商；公务接待费1311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持平相比下降15.27%；公务用车购置经费289267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比增长24.3下降1.48%，主要是因车辆使用年限到期报废更新增加3辆，因办案需要增加采购7座车1辆；公务用车运行经费47465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比下降3.11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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